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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全面部署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
为确保首都今冬明春消防安全，积极预防和控制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专门制定印发了《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决定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在全市集中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

按照2009年度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和标准，今冬明春可燃物清理工作以“确保安全”为核心，力求通过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的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多层次、有重点的消防宣传活动，及时全面清理可燃物，最大限度降低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可燃物起火成灾的可能性，严格控制亡人火灾事故，杜绝重特大火灾和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全力确保元旦和春节期间消防安全，为喜迎建国六十周年创造优良的消防安全环境。 

按照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印发的《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此次可燃物清理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组织实施：第一阶段是组织部署阶段，各区县、各部门结合各自实际，研究制定可燃物清理工作计划，明确工作重点和工作目标，迅速进行动员部署，认真组织抓好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第二阶段是清理可燃物阶段，各区县、各部门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采取组织专门力量，督促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单位组织市民，督促社会单位开展安全自查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清理可燃物行动，同时加大重点单位和重点地区清理可燃物的力度。第三阶段是督查总结阶段，要求各区县、各部门组织专门检查组，对本地区、本部门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进行督查，并认真总结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完成总结报告工作。目前，全市各区县正在加紧组织部署，为全面开展清理可燃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州区：通州区防火安全委员会按照《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和部署，积极推动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组成检查组，迅速开展“拉网式”清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并督促全区各街乡镇及相关单位迅速部署此项工作，结合本区域特点，积极开展多种行之有效的清理行动。同时当地消防机构要求每名监督员立即深入社区、派出所指导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确保了此次专项行动迅速有效的开展。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全区清理可燃物工作初显成效，截止目前统计，通州区出动人员共计1800余人次，清理各类杂物、枯枝落叶和占道杂物等可燃物共计150余吨。

开发区：12月5日下午，开发区管委会召开可燃物清理会议部署杂草清理工作。管委会市政管理局、房屋土地局、财政局、城管大队及消防支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开发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精神，提醒各单位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到可燃物引火致灾的危险性，根据单位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杂草清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火灾隐患，并明确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内、外部绿化范围内的杂草清理工作负责具体落实。对于已出让但未开发的土地，管委会相关部门责成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单位负责清理杂草；对于已完成拆迁征用但未出让的土地和公共绿化范围内的杂草，由管委会相关部门负责清理。开发区管委会市政管理局王国良局长就做好当前可燃物清理工作特别是杂草清理提出，要重视可燃物清理工作，特别是杂草清理，希望各部门能够形成合力，实行长效机制，彻底治理这一顽疾。 

房山区：管领导为组员，办公室设在区消防支队，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开展。《方案》将可燃物清理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并明确规定了工作内容和各级政府部门责任。
长，区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领导、各乡镇（街道）主12月8日下午，房山区在天湖国际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了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部署暨人员密集场所检查情况通报会。区应急、安监、综治、公安、消防等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属13个委办局，24个乡镇（街道）、21个基层派出所主管消防工作的领导以及30余家公众娱乐场所的消防负责人等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印发了《北京市房山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规定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成立房山区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副区长、防火安全委员会主任高言杰任组
昌平区：为全面做好冬春季防火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或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昌平区自12月5日召开2008至2009年度冬春季防火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后，区属17个镇（街道）迅速行动，先后召开防火工作会议，对2008至2009年度本辖区开展冬春季防火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各镇（街道）会议要求，各辖区要迅速开展火灾隐患整治工作，以清理可燃物为重点，对农村柴草堆放、生活用火和弱势群体看护等进行专项清查，不断加强村民的消防安全教育，增强生活用火用电的消防安全意识，全力消除火灾隐患，打造平安昌平。
送：市委、市政府、公安部消防局、市公安局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成员

发：各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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